




(1) 监理合同协议书及附件 (安全生产合同、 廉政合同);

(2) 中标通知书；

(3) 投标文件；

(4) 合同专用条款；

(5) 合同通用条款 ；

(6) 工程专用规范 (各类施工规范);

(7) 监理规范 (包括市交通委下发的各类养护工程管理办法);

(8) 技术规范 (包括道路、 桥梁、 隧道、 交通安全设施和绿化等);

(9) 在本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的构成本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件。

上述文件相互补充， 如果上述文件之间出现矛盾， 应按时间顺序以最后编

写或双方最后确认的文件为准。

七、 发包人在此同意按照本监理合同的约定向监理人支付的费用和提供监

理工作条件 。

八、 监理人基于发包人的上述保证，在此向发包人承诺按照本监理合同的

规定履行监理服务 。

九、 本协议书经双方签字盖章后，于2026年 4月 1 日生效，至各方按照监

理合同的约定履行完各自的义务和责任于 2027年 3月 31 日后自然失效。 合同

到期后，发包人如未签订新的合同， 则养护监理责任由监理人继续履行，直至发

包人签订新合同之日止。

十、 本协议书由双方在北京市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系统中以电子签章和电子

签名的形式签署完成。

发包人：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监理人： ( 牵头人)北京中咨路捷工程

盗询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怀柔公路分局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 或

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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